
区卫健局主动公开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设立依据 栏目内容 公开时限

一级栏目 二级栏目 三级栏目 四级栏目

1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公开要素齐全的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含
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
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依申请公开互联网
申请受理网址，公开不予公开情况，公开依申
请公开渠道、联系方式、依申请公开程序、时
间调整情况和补正程序、收费依据等信息）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规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主管部门发布的法规解释性文件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区卫健局工作机构
和主要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各部门、各镇街机构基本信息（公开机关职能
、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电话、办公时间
等信息）、领导班子信息、内设机构及下属单
位信息（机构职能、责任人、办公地址、办公
时间）

动态更新

4 上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1〕
12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做好重要政策文件集中统一
公开工作的通知》

链接省、市政策文件栏目 动态更新

5
行政规范性文件及

解读

部门行政规范性文
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法
规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
（国令第694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
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
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
〕37号)；                                           
4.《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
理办法》；
5.《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1〕
28号）

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原文 文件印发后的7个工作日内

政策解读 行政规范性文件文字版政策解读
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原文同时发

布（三个工作日内）

图片音视频等解读 其他形式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解读
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原文同时发

布（三个工作日内）

行政规范性文件意
见征集

行政规范性文件意见征集公告
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公开
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少于７

个工作日

行政规范性文件意
见采纳情况反馈

行政规范性文件意见征集采纳情况 意见征集结束后的30天内发布

6 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除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全文公开的
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7 重大行政决策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目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
例》（国令第713号）；
3.《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337号）；
4.《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1〕
28号）

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重大行政决策预公
开

1.意见征集公告包括：决策草案、决策依据、
意见征集时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征集时限
不少于30天；普通事项的征集不少于7天）、
反馈途径等，重大行政决策还需要有有起草说
明或解读；若本部门今年无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即对本部门今年普通事项（如：年度工作计划
、重点工作，本部门制定的政策文件等）进行
意见征集；
2.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意见征集，如座谈会、听
证会、实地走访、书面征求意见、问卷调查、
民意调查等形式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决策目录标明的时间节点

公开）

重大行政决策意见
反馈采纳情况

公布意见采纳情况及相对集中的意见未予采纳
的原因

意见征集结束后的30天内发布

8 公告公示 公告公示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9 规划计划 专项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专项规划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10 权责清单

权责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权责清单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权责清单动态调整
情况

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情况

11
行政许可/其他对

外管理服务

行政许可、其他对
外管理服务事项依

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关于印发<杭州市行政执
法公示办法>等制度的通知》
（杭依办〔2019〕19号）

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
、条件、程序（可转链浙江省政务服务网）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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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行政许可/其他对
外管理服务

行政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关于印发<杭州市行政执
法公示办法>等制度的通知》
（杭依办〔2019〕19号）

行政许可办理结果
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

12 行政执法信息

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关于印发<杭州市行政执
法公示办法>等制度的通知》
（杭依办〔2019〕19号）

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
（可转链浙江省政务服务网）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行政处罚结果公示
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
决定

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

行政执法主体 行政执法主体名称、办公地址、联系方式

自该信息产生或变更的20个工
作日内

行政执法人员及执
法辅助人员

行政执法人员及执法辅助人员姓名、执法证号

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双随机一公开 双随机抽查情况及抽查结果

其他行政行为 其他行政行为信息

法治政府工作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法治政府工作报告
自该信息产生或变更的20个工

作日内

13 财政信息

部门预算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
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29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
工作要点的通知》（浙政办发
[2021]28号）

部门决算

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
及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20

日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

部门决算 部门预算

14 政府采购 部门自主招投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
4.《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
〔2015〕135号)
5.《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
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库〔2017〕
86号）

部门自主招投标相关公告 动态更新

15

社会公益事业

医疗卫生（同卫生
健康领域）

行政许可类事项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的通知》国办发〔2015〕22号 
；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
10号；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9〕14号； 
4.《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全面
推进卫生计生政务公开工作的
实施意见》；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若干
意见浙政办发〔2018〕68号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办事指南、过程信息、
结果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季度更新）

行政处罚类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
投诉渠道、受理和立案信息、告知信息、行政
处罚决定信息

行政强制类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果信息、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行政征收类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办理机构、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行政给付类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申请材料、受理范围及
条件、办理流程、咨询投诉渠道

行政检查类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检查计划及方案、检查
结果及处理信息、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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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社会公益事业

医疗卫生（同卫生
健康领域）

行政确认类事项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的通知》国办发〔2015〕22号 
；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
10号；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9〕14号； 
4.《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全面
推进卫生计生政务公开工作的
实施意见》；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若干
意见浙政办发〔2018〕68号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办理材料、办理时限、

办理流程、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季度更新）

行政奖励类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果信息——表彰奖励
名单、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行政备案类事项

生育登记服务：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办事指
南；义诊活动备案（权限内）：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流程，义
诊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参加机构等信息，投
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医师（执业医
师、执业助理医师）多机构备案（权限内）：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主要执业机构、其他执

公共卫生服务事项

1.预防接种
2.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3.健康教育
4.0～6 岁儿童健康管理
5.孕产妇健康管理
6.老年人健康管理
7.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包括高血压患者健康

16
灾害事故救援（同

救灾领域）

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主席令第69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灾害
救助条例》（国令第577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办发〔2013〕
101号）
5.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
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
情回应的通知》（国办发〔
2016〕61号）

准确及时发布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公共
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医疗
救护与卫生防疫、次生灾害预警防范等工作情
况及动态信息。及时发布灾害救助需求信息，
推动做好救助款物和捐赠款物的数量、使用情
况，救助对象及其接受救助款物数额，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进展等信息的公开工作。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半年度或年度更新）

备灾管理

灾后救助

款物管理

工作动态

17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

利

医疗救助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
务院令第649号）；
2.《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全面
推进卫生计生政务公开工作的
实施意见》；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若干
意见浙政办发〔2018〕68号

1.疾病应急救助政策落实情况
2.医疗救助相关政策法规文件
3.救助程序（包括办理事项、办理条件、救助
标准 、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间、地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扶助

救助对象认定、救助标准，福利补贴申领及申
请审批程序等相关政策、救助款物的管理使用
、福利补贴发放等情况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综合业务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18 突发公共事件

预警及应对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2020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0〕
20号）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及应对情况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应急预案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科普宣传 公共卫生知识科普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月更新）

19 人事信息

人事任免

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国令第652号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

人事任免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公务员招录 本单位公务员考试相关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专业技术类考试 各专业技术类考试相关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其他考试 其他考试相关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20 建议提案

人大代表建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
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
通知》（国办发〔2014〕
46号）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复文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政协委员提案 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复文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21

其他专项信息

工作总结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工作总结和计划信息 按半年度更新

22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2020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浙政办发〔2020〕20
号）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信息 按季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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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六稳六保

上级动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0〕17号）

转链省政府网页 /

政策文件及解读 “六稳六保”相关政策文件及解读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半年度更新）

西湖行动 “六稳六保”相关工作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每两周更新一次）

24 政府开放日 公民走进机关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浙
政办发〔2020〕16号）

相关活动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半年度更新）

25 政策咨询

政策问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21〕12号）

政策问答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年度更新）

网上咨询 转链省政务服务网 /

26 热点回应

在线访谈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2〕
8号）；
2.《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1〕
28号）；
3.《2020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浙政办发〔2020〕
20号）

在线访谈信息 /

网络课堂 网络课堂（直播）预告及视频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年度更新）

27 疫情防控

疫情通告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0〕
17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21〕12号）

转发省、市疫情通告 实时更新

科普宣传 公共卫生知识科普宣传信息 定期更新

疫情政策及解读 防疫相关政策文件及解读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年度更新）

防疫服务信息
疫苗接种点、核酸检测点、抗原检测点等防疫
服务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或变更的20个工
作日内（按半年度更新）

28
政策进万家进万

企

政策进万家 卫生健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
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
通知》

卫生健康相关政策文件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

内

专题活动 相关活动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

内

29
公共企事业单位
信息公开专栏

卫生健康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国办发〔2022〕
8号；
2.《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2022年浙江省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卫生健康”相关信息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

内

30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
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知》

1.按照国办公开办函〔2019〕60号文要求的统
一格式发布；
2.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在2022
年1月31号前公开；
3.年报内容包括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情
况、政府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监督保障、因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
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改进情况、其他报告事项；
4.近三年年报雷同情况

自该信息产生的20个工作日内
(按年度更新）


